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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本，只供參考)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有關審閱上市發行人已刊發的公告事宜的常規及程序指引 
 

(於2023年9月28日修訂) 

 
本指引的目的 

 

1. 本指引旨在協助上市發行人了解聯交所如何透過審閱上市發行人已刊發的公
告監察上市發行人履行《上市規則》的情況。 

 

審閱上市發行人已刊發的公告 
 

2. 上市發行人有責任採取所有合理謹慎的措施，以確保其公告及相關的交易∕ 

事宜符合《上市規則》的規定。 
 

3. 透過審閱上市發行人已刊發的公告，上市科可監察上市發行人的活動以及其
有否履行《上市規則》的持續責任。 

 

聯交所審閱已刊發的公告通常需要的資料 
 

4. 上市發行人必須(如適用)填妥「百分比率的計算方法」清單 (Checklist for 

Size Tests for Notifiable Transaction and Connected Transaction)(CF006)，並於
刊發有關公告時(或之前)將該清單呈交上市科1。 

 

5. 上市科可就上市發行人已刊發的任何公告要求該發行人呈交相關的資料及/ 

或文件，以証明該公告已符合《上市規則》的規定。 
 

聯交所會向上市發行人作出跟進查詢的情況 
 

6. 於上市發行人刊發公告後，上市科或會向上市發行人作出跟進查詢。 
 

7. 上市科通常會於下述情況向上市發行人作出跟進查詢： 
 

(1) 澄清一些引起了上市科考慮應否短暫停牌的情況，以保障投資者或維
持一個有秩序的市場； 

 

(2) 加強理解公告中所披露的若干交易或事宜，以確定上市發行人是否已
經或將會履行《上市規則》的責任； 

 

                            
1  根據《主板規則》第 14.85 及 14A.66 條∕《創業板規則》第 19.85 及 20.64 條，上市發行人

須按聯交所不時指定的形式向聯交所填報任何涉及須予公布的交易及關連交易的核對表。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ai_postvet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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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跟進下列兩項事宜：(i) 任何未符合或可能未符合《上市規則》的情
況；或 (ii)任何於公告中所披露的事宜將會影響到有關上市證券的買賣
秩序； 

 

(4) 要求上市發行人進一步刊發公告以修正未能符合披露規定的情況2；及∕ 

或 
 

(5) 要求上市發行人就未符合特定規則採取補救行動2。 
 

8. 於作出跟進查詢時，上市科會向上市發行人告知其作出查詢的理據，及(如
適用)其要求上市發行人進一步刊發公告或採取其他補救行動的理據，包括
引述個別《上市規則》條文或《上市規則》的一般原則等。 

 

上市發行人須及時回應聯交所的查詢 
 

9. 聯交所設定有關審閱已刊發公告的程序，旨在確保上市發行人公告的合規問
題能被及時發現及處理。 

 

10. 上市發行人須迅即回應上市科就發行人的公告作出的跟進查詢，並在沒有延
誤的情況下向上市科提供所需的所有資料及解釋3。 

 

11. 特別是當有關公告引起重大問題，令人關注是否可以維持一個公平和有秩序
的市場時，聯交所會立即知會上市發行人並要求其作出澄清，而上市發行人
亦可能需要考慮在開市前刊發適當的澄清公告。如上市發行人未能迅即處理
有關問題，聯交所會考慮是否需要即時短暫停牌。 

 

12. 一般而言，當聯交所審閱已刊發的公告後，並就相關事宜向上市發行人提出
問題時，上市發行人必須盡快在收到聯交所向其提出問題的同一個工作天內
把該問題解決。在不影響任何《上市規則》的規定下，如有需要，該上市發
行人須在沒有延誤的情況下，於不遲於有關公告刊發後的下一個工作天刊發
進一步公告。 

 

 

                            
2  根據《主板規則》第 13.52 條附註 3 /《創業板規則》第 17.53 條附註 4，如原來的文件不符

合《上市規則》所載規定，聯交所保留要求發行人進一步刊發公告或文件及 ∕或採取其他補救行動

的權利。 
 
3
  根據《主板規則》第 2.12A 條∕《創業板規則》第 17.55A 條的規定，發行人必須盡快或按照聯

交所訂定的時限，向聯交所提供： (1)聯交所認為可保障投資者或確保市場運作暢順所需的任何

適當資料；及 (2)聯交所就調查或核實是否有違規行為出現而合理地要求的任何其他資料或解釋。

根據《主板規則》第 13.10 條∕《創業板規則》第 17.11 條的規定，不論聯交所就任何事宜向上

市發行人作出提問，上市發行人均須迅即回應，並提供其所知的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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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行動 
 

13. 視乎個別情況，上市科審閱過已刊發的公告後，或會採取下述其中一種或以
上的行動： 

 

(1) 上市科因應審閱已刊發的公告的結果及上市發行人對其查詢(如有的
話)的回覆，可能決定毋須採取進一步行動。  

 

(2) 上市科可能發現若干問題，從而關注到上市發行人的證券能否公平地
和有秩序地進行買賣。如上市發行人未能迅即處理上市科關注的事項
時(例如發行人刊發適當的澄清公告以避免出現市場秩序混亂 4的
風險，有可能須要短暫暫停有關上市證券的交易，以保障投資者或
維持一個有秩序的市場5。 

 

(3) 為處理與合規事宜有關的事項或修正違規的情況而採取補救或預防的
措施  

 
- 處理與合規事宜有關的問題 (不論是披露規定或個別規定)或修正

違規情況的補救或預防措施可以是：(i) 當上市科於審閱已刊發的
公告後提出查詢時，由上市發行人建議的措施；或(ii)由上市科因
情況所需而要求的措施。 

 

- 補救或預防措施可以是針對個別公告或相關事項/交易。例如，將
交易重新分類；或作出必要的安排使發行新股予關連人士的建議
落實後，發行人的證券仍能維持最低公眾持股量；或就各項公司
行動作進一步的披露以澄清其截止過戶日期及相關權益日期；或
進一步刊發公告披露交易詳情。 

 

- 就個別違規問題研究採取甚麼適當行動時，聯交所會考慮上市發
行人過去的違規紀錄。特別是當情況顯示上市發行人屢次違反規
則或上市發行人的合規程序出現了嚴重性或系統性的弱點時，聯
交所或會要求上市發行人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確保上市發行人
從此有能力履行其在《上市規則》內的持續責任。這些上市科施
加的補救措施將不影響任何聯交所就上市發行人違反《上市規則》的規
定而可能採取的紀律行動。不過，若上市發行人能就違規或不合規的情
況採取即時補救行動，這會是聯交所在考慮採取紀律行動時當中一個有
利於發行人的因素。 

 

14. 上市發行人一般須聯同上述行動進一步刊發公告。例如： 
 

  

                            
4  見聯交所《常問問題系列22》問題1。「虛假市場」指市場上有重大失實或嚴重缺漏的資料流傳而

影響到正常應有的價格發現，例子包括：(a) 市場流傳其他虛假或誤導資料，包括不實傳言； (b) 

發行人握有根據「內幕消息條文」須予披露的內幕消息，但卻未有公布；或 (c) 市場內部分人士

根據內幕消息進行交易，但有關消息並非整個市場知曉。 

 
5
  見《主板規則》第六章∕《創業板規則》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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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暫停牌公告 - 如已停牌，上市發行人須交代導致短暫停牌的有關事

宜6。 
 

(2)  就未符合披露規定的事宜而作出的公告 - 這適用於下列情況：原本
的公告未能符合《上市規則》所述的特定披露規定或《主板規則》
第 2.13 條∕《創業板規則》第 17.56 條所載的一般原則；又或在上
市科作出跟進查詢時發現的重大資料。刊發澄清公告是上市發行人
在違反披露規定後作出修正的其中一項補救方法。 

 

(3)  有關其他補救行動的公告 - 關於上市發行人處理違規事宜所建議或
採取的補救或預防措施的資料；例如《主板規則》第 14.36 條∕《創
業板規則》第 19.36 條規定，若上市發行人擬提出的補救行動將會
令其原來公告中所披露的須予公布的交易的條款改變或令有關交易
終止，則上市發行人須進一步刊發公告。 

                            
6
  另見《主板規則》第 6.04 條∕《創業板規則》第 9.04 條。 


